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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

儿科专科医疗联合体章程

第一章       总    则

第一条  本章程适用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为核心

单位的儿科专科医联体，包含但不限于朝阳区儿童医联体、首都

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科医联体。

第二条  儿科专科医联体是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

精神，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，通过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，理顺医疗机构功能定位，

推进市属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和下沉，以形成基层首诊、双向

转诊、急慢分治、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，为群众提供更加优

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为目的，由设有儿科的医疗机构自愿组成的医

疗联合体。

第二章 组织架构和职责

第三条  儿科专科医联体设立医联体管理委员会、医联体管

委会办公室和成员单位医联体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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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医联体管理委员会的构成

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是医联体的最高议事机构，

主任委员由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担任，副主任由首

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医疗主管院长和医务处处长担任，其

他副主任由医联体成员单位的院长或主管院长担任，委员由每个

成员单位推荐 1-2 名，联系员若干。每届管委员成员任期 5 年。

第五条  医联体管理委员会的职责

（一）在北京市卫计委、北京市医管局的领导下，负责在区

域卫生规划原则指导下，制定医联体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制定、修订医联体工作方案及工作制度；

（三）制定医联体年度工作计划；

（四）审议医联体年度工作报告；

（五）制定医联体成员的年度考核目标；

（六）探讨医联体范围内的合作形式；

（七）负责医联体重大事项的决策；

（八）批准相关医院加入或退出医联体的申请。

第六条  医联体管委会办公室的构成

医联体管委会办公室是医联体的常设机构。办公室设在首都

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医务处。办公室主任 1 人，由管委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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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委员任命，成员 3 人。

第七条  管委会办公室的职责

（一）协调儿童医联体内各成员单位合作项目的开展；

（二）组织和协调专科医联体内会诊、双向转诊等工作； 

（三）制定接诊合作医院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流程和考核标准； 

（四）加强对专科医联体合作医院相应的技术帮扶，包括安

排专家定期出诊带教、接收人员进修等，提升合作医院相应专科

的能力水平；

（五）定期收集、整理、分析会诊及双向转诊相关信息，并

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。

第八条  成员单位医联体办公室

为了便于工作开展，各成员单位要成立由主管职能处室主任、

儿科主任和联络员组成的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医联体内的各项工作

落实。

第九条  成员单位医联体办公室的职责

（一）协调儿童医联体合作项目的开展；

（二）组织和协调专科医联体内会诊、双向转诊等工作；

（三）配合制定接诊合作医院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流程和考核

标准；



- 4 -

（四）收集、整理、分析会诊及双向转诊相关信息，并向管

委会办公室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条  每年根据儿科专科医联体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管委

会会议，至少每年召开一次，由管委会办公室负责召集和主持。

医联体成员单位委员应至少安排一人按照会议通知要求参会，如

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均无法参加，可以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参加。

第三章 儿科专科医联体成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

第十一条  儿科专科医联体核心单位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与成员单位建立业务指导和技术合作，开展学科业务

咨询、技术扶持，实施重点学科及重点专科协作。

（二）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，根据病人实际情况，接收疑

难危急重症专科疾病患者转诊至甲方治疗。

（三）探索通过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开展线上培训、教学查房、

教学病例讨论。

（四）医联体内管理、临床医师、护理骨干等进修免收进修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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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开展研究合作指导，优先选择成员单位共同申报科研

课题。

第十二条  儿科专科医联体成员单位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接受核心单位业务指导、专家查房、出诊和会诊，按

照专科医联体制定的诊疗规范协商病人的具体诊疗方案。

（二）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。将因诊疗条件不足、诊断不

明确或治疗效果不佳的疑难危急重症患儿转诊至核心医院进行诊

疗。接诊核心医院病情确诊或平稳后的患儿，开展后续治疗及康

复。

（三）按照功能定位安排医务人员骨干到核心单位进修学习。

（四）探索通过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参加线上培训、教学查房、

教学病例讨论。

（五）参加核心单位的科研课题研究，完成相关科研任务。

（六）遵照北京市医管局相关文件要求，挂统一制样的“儿

科专科医联体成员单位”牌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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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专科专科医联体成员单位的加入和退出

第十三条  承认本章程，能够履行成员单位的义务，以自愿

的原则向管委会提出申请，按照北京市医管局《市属医院医疗合

作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履行审批、备案流程，经北京市医管

局和管委会同意后，签署《专科医联体合作协议书》，即可成为

正式成员单位。

第十四条  各成员单位有退出专科医联体的权利，需向管委

会提出书面申请，提交管委会讨论同意后，按照北京市医管局《市

属医院医疗合作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要求进行备案。

第十五条  成员单位如不能履行本章程及合作协议所规定的

义务，不能严格执行管委会的决议，经核实并协商无效的，由管

委会办公室提出劝退书面申请，经管委会讨论，取得半数以上同

意的，可以劝退，并按照北京市医管局《市属医院医疗合作项目

管理办法》的要求进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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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 本章程 2018 年 5 月 10 日经管委会讨论通过。

第十七条  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归儿科专科医联体核心单位

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所有。

第十八条  本章程自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科医联体管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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